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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发布外资研发中心鼓励政策 2.0 
 

 

2017 年 10 月 16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支持外资研发中心参与上海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沪府发[2017]79 号，以下简称“《意见》”），这是继 2012

年上海市商务委、市科委、市发展改革委颁布《上海市关于鼓励外商投资设立研发中心的若干意见》

后，上海市落地的关于进一步鼓励外资研发中心设立和发展的 2.0 版政策。 

《意见》共分十六条，给予外资研发中心多方面的、力度空前的政策支持，这些政策主要侧重如

下几个方面： 

一、 对外资研发中心的设立和创新技术项目提供资金资助和支持 

《意见》出台了支持外资在沪设立研发中心的具体资助政策，包括对研发人员超过 100 人的全

球研发中心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研发中心，给予一定标准的开办资助和租房资助1。针对跨国公司

近年来呈现的开放式创新趋势，《意见》首次明确提出要支持外商投资设立各种形式的开放式创新平

台，有效对接跨国公司和中小微企业、创新团队的创新资源，构建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对外资设立

开放式创新平台基于一定标准的场地资助2。此外，《意见》还提出对开展创新基础能力提升、关键核

心技术突破更新、智能化绿色制造等工程的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重大研发类

项目，给予不超过 300 万元人民币的专项资金支持。 

二、 鼓励外资研发中心与科研机构、政府平台、社会资本合作 

《意见》鼓励外资研发中心与教学科研机构、公共服务平台、政府项目和产业基金、国内外创新

服务渠道和社会资本等资源进行对接，鼓励外资研发中心与资源和平台进行研发创新资源的共享，促

进研发成果尽快转化。其中，《意见》提出，鼓励外资研发中心利用上海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政府

计划项目专家库、上海市财政科技投入信息管理平台、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等各大政府科研平台，

                                                      
1 《意见》第一条规定，对研发人员超过 100 人的全球研发中心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研发中心，参照《上海市鼓励

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的规定》（沪府发〔2017〕9 号），给予 500 万元人民币开办资助；以不超过 1000 平方米办

公面积、每平方米每天不超过 8 元人民币的标准，按照租金的 30%给予三年租房资助。 
2 《意见》第二条规定，各区对开放式创新平台，以不超过 1000 平方米办公面积、每平方米每天不超过 8 元人民币

的标准，按照 30%给予三年场地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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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为外资利用这些平台和渠道提供引导和支持政策，并引导社会资本支持外资研发中心研发成果在

本市进行产业化。3 

三、 聚焦外资研发中心的知识产权保护和落地 

聚焦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落地是《意见》最突出的亮点之一。《意见》提出，对外资研发中心申

请的每项 PCT 国际专利和国内发明专利的给予资助4，通过专利优先审查和中国（浦东）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等渠道探索开展集专利审查、快速确权、快速维权于一体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完善行政和司法

两条优势互补、有机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途径，完善知识产权纠纷多元解决机制。同时，《意见》鼓

励外商投资知识产权服务业，支持国际知名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在沪开展知识产权服务业务，创造知识

产权服务和保护的良好环境。 

四、 营造良好的人才环境、简化进出境政策 

对外资研发中心来说，上海在国内乃至周边国家中具有独特的人才资源优势。对此，《意见》也

出台了多项措施帮助外资研发中心吸引和集聚科研人才，包括对中国籍人才出入境、外籍人才办理签

证和工作许可、居留许可等提供便利措施，外籍人才也可以参加政府计划项目的专家库，特别是《意

见》在全国首次提出，外资研发中心聘雇的外籍研发人员，可直接申请办理外国人来华工作手续，为

研发中心的外籍人才办理工作许可提供最大化的便利。 

五、 其他支持政策 

除上述几个方面外，《意见》还将简化具备条件的外资研发中心研发用样本样品、试剂的进口手

续和报检手续，为研发中心运营提供便利条件；在金融支持外资研发中心发展方面，《意见》将自由

贸易账户的适用拓展到了外资研发中心，明确了外资研发中心可以利用自由贸易账户享受跨境金融

服务政策便利，并鼓励符合条件的外资研发中心参保重大技术装备、研发设备的保险、产品责任保险、

产品质量保险等保险产品。 

《意见》不但规定了一系列鼓励外资研发中心设立、发展和运营的具体优惠政策，同时还明确了

负责各项政策落地的各个具体部门，使得各个部门权责分明，具有实践操作指导意义。《意见》所制

定的一系列新政策，一方面将促进支持外资研发中心参与上海作为科创中心的建设，另一方面也将使

外资研发中心在上海实现更好的发展。 

 

 

                                                      
3 上述内容见《意见》第 5-8 条。 

4 《意见》第十条提出，对每项通过 PCT 途径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给予总额不超过 25 万元人民币的资助，每个国

家资助金额不超过 5 万元人民币，不超过 5 个国家；对获得授权的高质量国内发明专利，每项最高可资助 1.5 万元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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